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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全域供水有限公司供水区域自来水

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城镇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根据国家和

省工作部署要求，深入推进自来水价格改革，经市发展改革局对

开平市全域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域公司）近三年的供水成

本进行监审，其存在成本与水价倒挂的情况，现行水价最长 18

年未作调整，水价也未简化分类，未设置居民阶梯水价，不符合

目前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要求。全域公司申请调整其供水区域内

的自来水价格，符合政策规定，市发展改革局在充分考虑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前提下，拟定了开平市全域供水有限

公司供水区域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全域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供水情况

全域公司的自来水供水区域包括苍城镇、马冈镇、龙胜镇、

大沙镇及金鸡镇，总用水户约 4.5万户，服务人口约 15.3万人。

建设有苍城水厂、马冈水厂、龙胜水厂、大沙水厂和金鸡水厂，

目前设计总供水量为 5.97 万立方米/日，实际总供水量约 2.9 万

立方米/日，取水源主要是大沙河水库、花身蚕水库、西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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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沙林场榄坑水。苍城水厂的原水来源于开平市荣津供水有限

公司，其他水厂各自从水库直接取水。

（二）供水安全保障情况

全域公司从 2022年 10月起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实施

主体，截至 2024年 12月已新建成长度 40.38千米管网，实现了

苍城镇、马冈镇、龙胜镇、大沙镇、塘口镇供水管网的互联互通，

建设工程投资额约 4,283万元。马冈新建水厂于 2024年 12月完

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设计供水量为 1 万立方米/日，主要满足苍

城镇、龙胜镇及塘口镇居民的用水需求。马冈新建水厂、龙胜水

厂和大沙水厂的升级改造建筑工程共投入约 1,074万元。同时，

对苍城水厂、马冈水厂（旧厂）、龙胜水厂、大沙水厂和金鸡水

厂进行了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智慧水务建设，为公司运营自动

化、业务数字化、服务优质化、管理精细化、决策智能化提供了

坚实基础，智能化改造投入约 4,709万元。上述建设项目的建成

并投入使用，将全面提升全域公司供水运营效率和管控水平，确

保供水区域范围内供水安全、稳定、高效。

（三）供水服务情况

全域公司持续开展营销服务体系及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在各

供水区域所属镇街设有营业厅，并配备了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

提供咨询和报修服务。公司通过建立用户档案，实行定期回访制

度，及时了解用户用水需求和水质情况，确保用户用水满意度。

同时，全域公司还积极开展水质检测和监测工作，建立健全水质

安全管理体系，定期对水源地、制水厂、供水管网进行水质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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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测，确保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此外，全域公司还

不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和互动，通过举办用户座谈会、开展水质

宣传活动等方式，增强用户对供水服务的认知和信任，提升公司

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感。

（四）现行自来水价格情况

单位：元/立方米

用水分类

供水区域
苍城镇 马冈镇 龙胜镇 大沙镇 金鸡镇

居民生活用水 1.67 1.20 1.50 1.20 1.38

工业 2.60 1.50 2.00 1.40 2.20

行政事业 2.35 1.30 2.00 1.30 1.90

经营服务 1 3.00 1.70 2.00 1.60 2.05

经营服务 2 - - - - 2.45

特种用水 4.20 2.50 2.80 2.20 -

执行时间
2012年
12月

2007年
1月

2014年
3月

2010年
5月

2013年
4月

城乡供水一体化前，五镇的自来水厂独立经营，多年来未调

升水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供水成本上升，自来水价格偏低，

供水服务得不到保障，水厂经营亏损。经全域公司整合改造以实

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后，五镇的供水服务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急

需调整自来水价格，用于弥补经营亏损和一体化改造投入，使乡

镇供水服务得以持续、稳定和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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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成本监审情况

（一）企业运营成本

由于历史原因和供水设施老化，全域公司在供水过程中的成

本持续上升，主要包括原水采集、净化处理、管网维护、水质检

测及人员薪酬等各项费用，特别是在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后，

虽然实现了供水网络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升级，但也增加了相应

的建设投入和运营成本。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城乡供水一

体化项目累计投入 10,066万元，全域公司资产总额 17,800万元，

负债总额 12,414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74%。2022 至 2024 年期

间，年度售水总量从 727万立方米升至 796万立方米（含趸售外

部），年均增幅 4.74%。经市发展改革局核定，2024年供水业务

不含税销售收入 1,352.44万元，供水业务成本 1,470万元（未含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融资利息和资产折旧），供水业务亏损约

118万元。

（二）成本监审结论

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规定，截止 2025年 6月 30

日，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监审报告并经市发展改革局核定，全域公

司 2022—2024年平均供水定价总成本 18,807,262.69元，年供水

总量 9,522,098.10立方米，单位供水定价成本 1.98元/立方米。

（三）企业平均供水价格

根据全域公司 2024 年总售水量（不含趸售）703.84 万立方

米，售水总收入 1,274.28万元，核定 2024年平均水价为 1.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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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则不含税（增值税 3%）平均水价为 1.76 元/立方米，

成本与水价倒挂 0.22元/立方米。

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制定城镇供水价

格应当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核定供水成本）、准

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准许收入与平均供水价格核定表

单位：元、元/立方米

项目名称 行次和关系 核定数 备注

一、准许成本 1 18,807,262.69

二、准许收益 2=3*7
6,030,212.41 ①

7,841,233.92 ②

（一）有效资产 3 167,530,444.67

1、固定资产净值 4 163,590,477.68

2、无形资产净值 5 2,412,645.34

3、营运资本 6 1,527,321.65

（二）准许收益率
7=8*（1-10）

+10*9

3.5995% ①

4.6805% ②

1、权益资本收益率 8
3.0580% ①

7.0580% ②

2、债务资本收益率 9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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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负债率 10 72.97%

三、税金 11 37,288.99

1、所得税 12 16,546.33

2、城市建设维护税 13 10,561.32

3、教育费附加（含地方

教育附加）
14 10,181.34

四、准许收入 15=1+2+11
24,874,764.09 ①

26,685,785.60 ②

五、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 16
2.56 ①

2.75 ②

六、含增值税平均供水价格 17
2.64 ①含 3%增值税

2.83 ②含 3%增值税

（1）上表中“权益资本收益率”按照 2021年国家 10年期

国债平均收益率 3.058%＋N计算核定（法定 N不超 4%）。表中

当 N=0%时，核定数为备注①对应的数；当 N=4%时，核定数为

备注②对应的数。

（2）因此全域公司目前的平均水价（1.81元/立方米）未达

到核定最低准许收入对应的平均供水价格 2.64元/立方米。

四、水价调整的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 年版）》规定，“城乡公

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

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3253 号）要求，“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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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经营服务性用水、行政事业性用水归并为非居民生活

用水，原则上将水价分类调整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

特种用水 3 类，理顺水价结构，2025 年底前全省全面完成简化

水价分类工作”。

（三）《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粤

发改规〔2022〕5号）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覆盖

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城镇供水价格监

管周期原则上为 3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

到位”。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

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

2676 号）提出目标，“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

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

民阶梯水价制度”。

（五）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

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 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

〔2024〕3号）的要求进行自来水价格的制定。

（六）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粤发改规〔2022〕6号）

以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规程》（粤

发改规〔2023〕5号）开展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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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价调整的理由

（一）强化节水约束作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现实

需求

根据《2024 年江门市水资源公报》，我市人均水资源量为

3,073.39 立方米，相比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2,129.9 立方米而言，

我市人均水资源量相对丰富，但居民节水约束作用逐渐减弱，居

民用水呈现上升趋势。2024年我市城镇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83

升/日，农村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75升/日，与 2023年农村居民

生活人均用水量 140 升/日相比上升 25%，且远高于同期全国城

乡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27 升/日。2023 年、2024 年我市万元

GDP用水量分别为 90立方米、93 立方米，万元 GDP用水量不

降反升，与国家《“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的“2025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率 16%左右”目标对比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二）改善全域公司经营亏损，进一步提高供水安全和服务

保障能力

自 2023年收购马冈镇、龙胜镇、大沙镇、金鸡镇水厂以来，

由于原水厂水价偏低，部分水厂更是长达 18 年未调整水价，导

致出现成本与水价持续的倒挂现象，使全域公司供水主业在2024

年产生约 118万元的亏损。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推进，全域

供水公司通过四轮融资（融资金额为 13,572 万元，其中用于项

目建设 10,066 万元），获得资金支持，完成水厂股权收购、互

联互通管网设施铺设及马冈新水厂建设任务。该部分融资资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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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利息支出约 440 万元/年。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资产

投入使用开始新增计提折旧约 385 万元/年，2025年供水业务预

计亏损增至约 943万元。成本倒挂问题在全域公司经营过程中尤

为突出，长期以来，该司深陷供水业务持续亏损的困境。为从根

本上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全域公司亟需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合法

合规、科学合理地调整水价，逐步摆脱当前的经营困境。这不仅

能提高全域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偿债能力，确保财务状况的稳

健，还能为改善和提升供水服务的整体质量提供有力保障，更好

地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三）推动城镇供水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调整水价这一举措，能够有效促进供水管网的全面改造与智

能化水平的显著提升，进而大幅增强供水系统的安全性能和稳定

可靠性。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实施前，由于各镇属水厂早期铺设

的管道材质老化、施工安装不到位以及管道基础处理不当等因素

影响，经过多年运行，管网漏损率普遍较高，水资源浪费严重。

据统计，当时部分乡镇管网漏损率甚至达到 35%以上。许多管道

腐蚀、漏损严重，尤其是金属管道，导致水管二次污染，部分用

户末梢水质不合格，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受管网破损

问题影响，供水水压偏低，供水保障率不高。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实施后，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确保供水

管网的高效运行和长期维护，为各镇居民提供更加清洁、卫生且

符合高标准要求的自来水服务，切实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为了保障供水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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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建立起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盈利，激励供水高质量发展的

价格形成及动态调整机制。

（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逐步实现同网同质同价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稳步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应的

建设和运营成本的增加。这些额外产生的成本，涵盖了从水源地

保护、水质净化处理，到输水管网铺设、日常维护管理等各个环

节的投入。为了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运行，并保障供水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这些增加的成本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途径进行补偿。而

调整水价，作为最为直接有效的一种经济手段，能够在确保居民

基本用水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分担和覆盖这些新增成本，从而实

现供水服务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因此，通过适度调整水价，

可以确保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保障供水企业的

正常运营和居民的用水权益。

六、水价调整遵循的原则

（一）有利于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合理的水价可引导全

社会保护水资源，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增强全

社会节水意识和保护水环境意识。

（二）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兼顾消费者、经营者、

生产者利益，统筹推进水价调整。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 年修订）》、《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

格管理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综合考虑，结合我市乡镇水价现状，

在制定调价方案时，着重考虑居民承受能力因素，各调价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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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用水平均价格均低于企业的平均供水成本。

七、水价简化分类的说明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的

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工业用水、经营服务性用水、行政事业

性用水归并为非居民生活用水，原则上将水价分类调整为居民生

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特种用水 3类”，本次调整后居民生

活用水类别保持不变，工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

合并为非居民用水，新的特种用水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

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市政、绿化用水划入非居民用

水类别。

八、实施居民阶梯水价的说明

1．全域公司 2024年居民抄表水量情况统计如下：

供水区域 抄表到户水量占比 抄总表水量占比

苍城镇 66% 34%
马冈镇 100% 0%
龙胜镇 99% 1%
大沙镇 41% 59%
金鸡镇 72% 28%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

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具备实施条

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结合上表抄表

到户水量占比情况，确定全域公司供水区域内除大沙镇外，均应

实行居民阶梯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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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居民生活用水实

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

按不低于 1∶1.5∶3的比例安排。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居民

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高于第一

阶梯价格、低于第二阶梯价格的原则确定”。本次合表水价参考

其他地方的设定，比第一阶梯水价多 10%。

3．阶梯水量基数的确定，参考供水集团城区阶梯水量，设

居民生活用水每月每户用水量为 N，第一阶梯水量基数（N≤24

立方米），第二阶梯水量基数（24＜N≤32立方米），第三阶梯

水量基数（N＞32立方米）。各级阶梯水量基数以居民家庭住户

（4人以下含 4人）为单位，未实行“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合

表户居民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执行合表水价。

九、配套及优惠措施

（一）按人口增加阶梯水量基数。居民家庭用水人口超过 4

人的，凭有效证件（如户口簿、居住证等）向供水企业申请调整

阶梯水量基数，每增加 1人，在各阶梯水量基数上下限相应增加

6立方米，以此类推。

（二）扩大优待群体对象。除对民政部门认定的困难群体（如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支出型

困难家庭等）优待外，根据《关于印发〈江门市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和〈江门市相关部门（单

位）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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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江委退役军人组办〔2021〕35 号）文件精神：“鼓励

政府兴办和支持的供水、供电、燃气等公用事业经营单位，对领

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给予适当优惠”，本次增加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纳入优

待对象。所有优惠对象每户每月减免 7立方米的水费，实际月用

水量不足 7立方米的按实际用水量减免。

十、建立城镇供水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根据国家和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要求，为及时、有效疏

导刚性供水成本，建立供水价格与原水价格、水资源税征收标准

等上下游联动机制。当原水价格、水资源税发生调整时，由供水

企业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按程序报市政

府审批同意后实施，不再另行召开听证会。

十一、方案影响分析

以方案一为例，选取苍城镇和马冈镇 2024 年月均用水量情

况分析水价调整后对用户水费支出的影响。

苍城镇：

用水类别
月均用水量
（m³）

水价调升
（元/m³）

水费增加
（元/月）

居民（4人户） 7 0.21 1.47
工业 911 -0.20 -182.2

行政事业 52 0.05 2.60
经营服务 34 -0.60 -20.4
特种用水 6 0.80 4.80

马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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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类别
月均用水量
（m³）

水价调升
（元/m³）

水费增加
（元/月）

居民（4人户） 8 0.48 3.84
工业 16 0.90 14.40

行政事业 75 1.10 82.50
经营服务 17 0.70 11.90
特种用水 6 2.50 15.00

（一）对居民用户影响

按每户人口数 4人计，苍城镇居民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

加约 1.47元，马冈镇居民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3.84元。

参考《2024 年江门市水资源公报》我市农村居民生活人均

用水量 175 升/日，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年水费支出为 120.08 元

（0.175m³/人/日×365日×1.88元/m³），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6,981元（《开平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的比例约 0.44%，远低于《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

—2013）规定的“城市居民人均水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

1.5%～3%以内时，为用水户可接受范围”。因此适当的水价调

升可以促使居民增强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减少资源浪费。

（二）对工业用户的影响。苍城镇工业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

出减少约 182.20 元，马冈镇工业用户主要为木板制造业、塑料

五金制品业、日化用品制造业等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14.40元。

（三）对行政事业用户的影响。苍城镇行政事业用户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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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2.60 元，马冈镇行政事业用户平均每月水费

支出增加约 82.5元。

（四）对商业用户的影响。苍城镇商业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

出减少约 20.40 元，马冈镇商业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11.90元。

（五）对特种用水用户的影响。苍城镇特种用水用户平均每

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4.8元，马冈镇特种用水用户平均每月水费支

出增加约 15 元。影响范围相对较小，适当提高特种用水价格可

促进节水减排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十一、有关意见和建议

（一）供水企业要加强节能降耗，强化成本自我约束

建议供水企业切实加快村镇供水管网升级改造与维护，进一

步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

经营效益。

（二）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积极推进城镇

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发挥供水企业运行维护的专业优势，主

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尽快形成

权责明晰、管理专业、监管到位的工作新格局。

（三）加强宣传解释工作

供水企业要做好调整价格的宣传解释工作，让社会各界充分

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提倡节约用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了解供水企业运营面临的困难，确保供水企业实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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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积极宣传对经济困难家庭用水的优惠政策措施，正确引

导社会舆论，为供水价格调整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开平市发展改革局

2026年 5月 22日


